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14 年度「代謝症候群防治計畫」討論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13年 9月 20日（星期五）下午 1時 30分 

地點：台北市安和路一段廿九號九樓（第二會議室） 

出席：洪德仁(視訊)、顏鴻順(視訊)、黃振國(視訊)、王宏育(視訊)、丁榮哲(視

訊)、賴俊良(視訊)、張必正、蘇育儀(視訊)、黃致仰、林工凱(視訊) 

指導：周理事長慶明 

列席：林忠劭、李美慧、楊蕙宇、蕭婷婷 

主席：黃召集委員啟嘉(視訊) 

紀錄：盧言珮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討論事項 

案由：有關修訂 114年「代謝症候群防治計畫」案，提請討論。(提案人：

黃召集委員啟嘉) 

結論： 

(一) 本會修正建議如附表，提供國民健康署參考。 

(二) 以下修正建議未有共識，先予保留維持現狀： 

1. 服務內容：收案評估登錄資料、追蹤管理及年度管理檢驗檢查數據，

維持現行規定 3個月 (90天)內。 

2. 收案評估費：建議刪除「同一病人於同一院所僅得申報一次」乙節，

請黃致仰副秘書長協助釐清結案及再收案之條件及間隔期間，再行

研議是否採折付方式處理。 

3. 年度評估費：建議刪除「結案原因為失聯、死亡或拒絕收案者不得申

報本項評估費」乙節，請黃致仰副秘書長再行說明修正理由。 

4. 獎勵費：「診所品質獎勵費」檢驗檢查上傳率需達 70%以上部分，請

會務人員向國健署查詢是否有院所因未達上傳率而未獲獎勵，及該

院所未達上傳率的原因，並請說明計算上傳率之操作型定義。 

參、 散會 (下午 3時 30分) 


